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2）

XINYANG MAOJIAN GROUP LIMITED
信陽毛尖集團有限公司

自願公告

關於成立合資公司之框架協議

本公告由信陽毛尖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自願刊
發，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近期業務發展的最新消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六日，黑河
龍江化工有限公司（「黑河龍江」，本公司間接擁有 90%權益之公司）與黑河鯊魚
科技有限公司（「黑河鯊魚」，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項目合作協議（「項目合作協
議」），據此，黑河龍江與黑河鯊魚同意成立一家合資公司（「合資公司」）。

項目合作協議

項目合作協議之主要條款列載如下：

日期 ：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訂約方 ： (i) 黑河龍江；與

(ii) 黑河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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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黑河鯊魚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

自二零一八年起，黑河鯊魚一直向黑河龍江租賃中華人民共和國黑龍江省黑
河市對俄加工園區之廠房及電力設備，從事組裝及銷售加密貨幣計算機及相
關硬件、提供數據中心服務及網絡技術支持、技術諮詢及資訊科技服務。雙方
同意訂立項目合作協議，以深化雙方的合作。

根據項目合作協議，黑河龍江及黑河鯊魚同意成立合資公司，而黑河龍江及
黑河鯊魚將各持有 50%股權。就各自持有之合資公司 50%股權，須履行以下責
任：(i)黑河龍江會將注入3萬平方呎土地、土地上的廠房和辦公樓以及110千伏
特變電站、電線及供電設施；及 (ii)黑河鯊魚會將本身之加密貨幣業務、大數據
業務、相關人員、產品技術、所有相關知識產權和人民幣1.5億元，注入合資公
司。黑河鯊魚負責合資公司的營運管理，黑河龍江負責合資公司的財務管理。
雙方按其持有之合資公司股權比例享有收益。

各訂約方僅擬將項目合作協議作為未來業務合作的意向文件，並不構成對各
訂約方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責任及規管可能成立合資公司的實質條款。

各訂約方之資料

黑河龍江主要從事碳化鈣、聚氯乙烯及醋酸乙烯酯的生產及銷售。

黑河鯊魚主要從事組裝及銷售加密貨幣計算機及相關硬件、提供數據中心服
務及網絡技術支持、技術諮詢及資訊科技服務。

成立合資公司之理由及裨益

成立合資公司為集團能進入加密貨幣及大數據管理等業務，並亦可盤活黑河
龍江部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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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優勢

隨着兩會閉幕，碳中和成為國家長遠政策，國家對高耗能產業毫無疑問會修改
整頓，例如最近內蒙地區電價上漲，並受限電影響。

合資公司坐落黑河市對俄加工園區，是全國唯一地區輸入俄電，而該輸入俄電
是使用最清潔能源之水力發電，優勢不言而喻。

合資公司所用的俄電電價相對穩定，政策相對寬鬆，再加上當地屬高寒地區，
散熱所需能源的消耗相對較少，再加上對鄰是俄羅斯遠東地區首府布拉戈維
申斯克，適宜居住，能留住相關人才。

董事會認為項目合作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
利益。倘建議成立合營企業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另行作出公佈。

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就成立合營企業訂立任何具法律

約束力之協議。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項目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

的事項未必一定會實現。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

應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信陽毛尖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昱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昱女士、高冉先生、羅子平先生、于德發先生及
陳蕾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馬榮欣先生、譚政豪先生及侯志傑先生。


